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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汉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一号）
——广汉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顺利完成

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五次

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国发〔2022〕22 号）、《四川省人民

政府关于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川府发〔2022〕

36号）、《德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

的通知》（德府发〔2023〕2号）和《广汉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广府发〔2023〕6号）要求，

我市开展了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2023年 12

月 31日，普查的时期资料为 2023年度，普查对象是广汉市境内

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

个体经营户。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在

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市各部门和各级普查机构的

共同努力、广大普查人员两年来的艰辛付出以及全市范围内普查

对象的积极配合，广汉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全面完成方案设计、

单位清查、普查登记、事后质量抽查、汇总评估等各项任务，取

得重大成果和显著成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将其作为

全市综合性工作的重中之重，及时发文部署，成立由市政府主要

领导任组长、分管市领导任副组长、36 个部门（单位）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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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汉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广汉

市统计局，全面统筹部署普查工作，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组

织领导体系。按照“全国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

责、各方共同参与”的组织实施原则，“县乡两级+部门”均成立专

门工作机构，实现专班专责、实体化运行，确保工作有序推进。

参与普查工作的相关部门积极主动履责，充分发挥各自职能，强

化信息共享，提供多方保障，共同推动普查顺利实施。

二、全面摸清家底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是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开展的一

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2024年 1月 1日至 4月 30日，全市近千

名普查工作人员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对我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第

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抽取的个体

经营户，以及选中的投入产出调查单位逐一完成普查登记，根据

普查对象的不同类别，相应采集其基本情况、组织结构、人员工

资、财务状况、生产经营、能源生产与消费、固定资产投资、研

发活动、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和数字化转型情况、数字经济活动、

投入产出情况等有关数据。通过这次普查，全面调查了我市第二

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规模、布局和效益，摸清了各类单位基本情

况，掌握了国民经济行业间经济联系，客观反映了广汉市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加快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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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装备科技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因地制宜

发展新质生产力，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新进展，为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真实可

靠的统计信息支撑。

三、科学规范实施

按照“坚持质量标准、坚持统分结合、坚持手段创新、坚持

协作共享、坚持依法普查”的基本原则，广汉市第五次全国经济

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市经普办）深入总结以往普查经

验，进一步优化方式方法，突出统筹、改革与创新，切实提高普

查工作科学性、规范性。精心组织市级综合试点和基本单位清理

专项试点，为普查实施积累经验、奠定基础。在宣传动员上，市

级及各镇（街、园区）多渠道滚动宣传，创新宣传经普责任义务，

消除普查对象顾虑。同时，培训指导贯穿始终，成立特聘专家顾

问团和讲师团，通过多种教学模式开展培训，累计培训超 2万人

次。在方法运用上，采用先单位清查后普查登记方式，通过对我

市行政区域内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从事第二产业、第

三产业活动的个体经营户进行“地毯式”清查，确保普查对象类型

界定准确、普查单位不重不漏。在单位清查、入户登记和投入产

出调查等环节，创新采用“立体式”摸排和“三图六表”清查方式。

入户登记坚持进度服从质量，创新“三先三后”工作法，压实各方

责任。通过这次普查，整合优化了统计调查项目，改进了统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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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方法，加强了重点领域统计监测，进一步夯实了统计基础，深

化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向更好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的统计工作

目标迈出坚实步伐。

四、确保数据质量

坚持数据质量第一原则，落实全过程质量控制，将普查工作

纳入市政府综合督查内容，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可靠。全市各级普

查机构认真执行普查方案，建立健全普查数据质量岗位责任制和

问题追溯机制，选优配强普查队伍，多措并举开展培训指导，组

织基层普查人员严格按照普查流程、质量标准进行数据采集与审

核，确保源头数据质量。加强对普查数据的质量监测分析，制定

数据审核验收方案、专业审核实施细则、数据质量检查实施方案，

建立数据审核监测反馈制度，坚持边普查、边审核、边检查，逐

级做好数据审核验收。建立联合会审机制，创新“五看三问”工作

制，落实问题清单制和通报制，对登记上报情况进行全方位全流

程监控，确保数据真实可靠、有据可查。为检验镇（街道）、园

区普查工作成效和普查数据质量，市经普办在普查登记结束后，

对全市 26 个普查小区、3 千余家单位及个体户进行核查，并顺

利通过省、市级事后质量抽查。结果表明，全市普查数据质量符

合控制标准。

总体来看，广汉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组织实施科学规范有

序，普查全过程公开透明，全面摸清了我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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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底，真实反映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达到了预期目标。普

查结果显示，2023 年末，广汉市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活动的法人单位 10630个，与 2018年末（2018年是第四次全国

经济普查年份，下同）相比，增长 93.4%，从业人员 239614人，

增长 48.3%；个体经营户 50981个，从业人员 90300人。

注释：

[1]“三图六表”：单位清理作战图、过程管理施工图、质量控制流程图、

基本单位比对表、清查协查信息表、入户核实登记表、未入库单位确认表、

常见问题反馈表、错误清单销号表。

[2]“三先三后”：先小后大、先易后难、先慢后快。

[3]“五看三问”工作制：“五看”是指认真查看纳税申报表、人员工资表、

企业财务表、银行流水明细、货物出入库明细等有关报表资料。“三问”

是从是否入户、是否查阅相关证件和原始资料、数据是否经签字确认等三

方面询问了解普查员现场入户登记相关工作是否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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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汉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二号）
——单位基本情况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单位情况、从业人员、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公布如下：

一、单位情况

2023 年末，全市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

单位 10630个，比 2018年末增加 5133个，增长 93.4%；产业活

动单位 11497个，增加 5243个，增长 83.8%；个体经营户 50981

个，增加 22005个，增长 75.9%（详见表 2-1）。

表 2-1 单位数与个体经营户数

单位数（个） 比重（%）

一、法人单位 10630 100.0

企业法人 9233 86.9

机关、事业法人 354 3.3

社会团体 146 1.4

其他法人 897 8.4

二、产业活动单位 11497 100.0

第二产业 3953 34.4

第三产业 7544 65.6

三、个体经营户 50981 100.0

第二产业 3092 6.1

第三产业 47889 93.9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

制造业 3207个，占 30.2%；批发和零售业 2650个，占 24.9%；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411个，占 13.3%。在个体经营户中，位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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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 25675个，占 50.4%；住宿和餐

饮业 6443个，占 12.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5912个，占

11.6%（详见表 2-2）。

表 2-2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数与个体经营户数

法人单位 个体经营户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合 计 10630 100 50981 100

农、林、牧、渔业* 37 0.3 600 1.2

采矿业 3 0.0 1 0.0

制造业 3207 30.2 1223 2.4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33 0.3 7 0.0

建筑业 644 6.1 1933 3.8

批发和零售业 2650 24.9 25675 50.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65 1.6 5912 11.6

住宿和餐饮业 163 1.5 6443 12.6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56 1.5 196 0.4

金融业 6 0.1 - -

房地产业 350 3.3 438 0.9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411 13.3 1048 2.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482 4.5 151 0.3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67 0.6 153 0.3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88 1.8 5471 10.7

教育 219 2.1 66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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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和社会工作 131 1.2 276 0.5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25 2.1 1388 2.7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493 4.6 - -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与个

体经营户，以及兼营第二、三产业活动的农、林、牧、渔业法人单位。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

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239614人，比 2018年末增加 78079人，增长 48.3%，其中女性

从业人员 87003 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 138354 人，增加 29358

人，增长 27.0%；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101260人，增加 48721人，

增长 92.7%。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90330人，其中女性从业人员

47526人。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

行业是：制造业 112701人，占 47.0%；批发和零售业 30413人，

占 12.7%；建筑业 24471人，占 10.2%。在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 42650人，占 47.2%；

住宿和餐饮业 14708人，占 16.3%；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

业 9608人，占 10.6%（详见表 2-3）。

表 2-3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

从业人员

个体经营户

从业人员其中：女性 其中：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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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人）

合 计 239614 87003 90330 47526

农、林、牧、渔业* 288 116 1577 708

采矿业 82 6 1 0

制造业 113030 37693 3736 1452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100 302 11 8

建筑业 24471 4667 3745 860

批发和零售业 30413 12266 42650 24213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532 883 6864 1513

住宿和餐饮业 2154 1468 14708 9366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924 699 412 231

金融业 129 65 - -

房地产业 5279 2322 766 42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2223 4315 1962 667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6910 2184 267 91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849 862 765 669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576 820 9608 5309

教育 15709 8585 123 81

卫生和社会工作 6097 4139 584 342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466 1254 2551 1588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10382 4357 - -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与个体

经营户从业人员。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

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三、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

2023 年末，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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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7.1亿元，比 2018年末增加 1189.3亿元，增长 73.1%。其中，

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223.8亿元，增加 512.0亿元，增长

72.1%；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593.3亿元，增加 678.0亿

元，增长 73.9%。

2023 年末，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1490.6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加 483.1 亿元，增长 48.0%。其中，

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691.4亿元，增加 279.1亿元，增长

67.8%；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799.2亿元，增加 204.1亿元，

增长 34.3%。

2023 年，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实现营业

收入 2158.2 亿元，比 2018 年增加 769.2 亿元，增长 55.4%。其

中，第二产业营业收入 1394.4亿元，增加 238.2亿元，增长 20.8%；

第三产业营业收入 763.8亿元，增加 531.0亿元，增长 227.1%（详

见表 2-4）。

表 2-4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法人单位

资产总计

（亿元）

法人单位

负债合计

（亿元）

企业法人单位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2817.1 1490.6 2158.2

农、林、牧、渔业* 0.6 0.4 0.8

采矿业 54.6 14.1 2.2

制造业 866.3 438.7 1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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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56.8 40.9 16.2

建筑业 247.3 198.0 148.0

批发和零售业 262.7 183.8 531.1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6.8 17.6 23.4

住宿和餐饮业 6.5 3.6 4.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5.0 1.9 13.6

房地产业 647.7 333.7 69.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68.2 162.1 54.4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2.6 10.5 41.8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5.4 13.2 4.2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2.0 0.9 5.6

教育 127.9 16.0 3.6

卫生和社会工作 26.6 7.4 3.7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0.7 1.2 6.0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139.4 46.6 -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单位数据。表中

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

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

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

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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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三次产业的划分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

活动）；

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业（不含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第

三产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

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以及农、林、牧、渔业中的农、

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采矿业中的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

业中的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2]单位的划分

法人单位是指有权拥有资产、承担负债，并独立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或

者与其他单位进行交易）的组织。法人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负

债和其他民事责任；

（2）独立拥有和使用（或者授权使用）资产，有权与其他单位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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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

（3）会计上独立核算，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等会计报表。

法人单位包括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机关法人、社会团体法人、

其他法人等。

产业活动单位是指位于一个地点，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

活动的组织或者组织的一部分。产业活动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者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

（2）相对独立地组织生产活动或经营活动；

（3）能提供收入或者支出等相关资料。

[3]主要经济指标中未含金融业数据。

[4]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

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 2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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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汉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三号）
——第二产业基本情况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广汉市第二产业（包括

工业和建筑业）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工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广汉市共有工业企业法人单位13243个，比 2018

年末增长 83.0%；从业人员 114212人，比 2018年末增长 32.0%。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3231个，占 99.6%；港澳

台投资企业 4个，占 0.1%；外商投资及其他企业 8个，占 0.3%。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 111308人，占

97.4%；港澳台投资企业 2121人，占 1.9%；外商投资及其他企

业 783人，占 0.7%（详见表 3-1）。

1
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

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

的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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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243 114212

内资企业 3231 111308

港澳台投资 4 2121

外商投资及其他 8 783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采矿业 3个，制造业 3207个，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33个，分别占 0.1%、98.9%

和 1.0%。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采矿业 82 人，制造业

113030人，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100人，分别

占 0.07%、98.97%和 0.96%。在工业行业大类中，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金属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数位居前三位，

分别占 14.02%、13.48%和 8.79%（详见表 3-2）。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工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977.7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61.6%；负债合计 493.7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47.4%。

2023年，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248.7亿元，

比 2018年末增长 16.7%（详见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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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计 3243 114212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 -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 -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 -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 -

非金属矿采选业 3 82

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 -

其他采矿业 - -

农副食品加工业 178 5391

食品制造业 173 8065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37 1378

烟草制品业 0

纺织业 34 1726

纺织服装、服饰业 6 101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7 213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37 993

家具制造业 40 2178

造纸和纸制品业 71 4161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48 2618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27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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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11 359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28 5290

医药制造业 36 6632

化学纤维制造业 4 171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210 6952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757 15904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6 1478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57 5209

金属制品业 465 15300

通用设备制造业 396 9923

专用设备制造业 246 9972

汽车制造业 22 1284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23 2801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91 2431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6 260

仪器仪表制造业 14 274

其他制造业 8 948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13 242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26 329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 35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3 621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6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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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亿元) 负债(亿元) 营业收入(亿元)

合计 977.7 493.7 1248.7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 - -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 - -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 - -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 - -

非金属矿采选业 54.6 14.1 2.2

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 - -

其他采矿业 - - -

农副食品加工业 64.1 36.7 126.5

食品制造业 44.9 23.6 94.0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6.6 2.2 12.7

烟草制品业

纺织业 6.9 3.9 12.3

纺织服装、服饰业 0.3 0.1 0.6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3.3 2.5 2.8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6 0.8 5.5

家具制造业 4.6 1.9 9.2

造纸和纸制品业 38.7 23.8 41.4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11.9 6.1 24.4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1.2 0.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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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4.7 2.5 6.5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52.7 25.4 78.9

医药制造业 59.7 17.4 62.0

化学纤维制造业 0.4 0.1 1.1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40.5 18.7 75.4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01.6 40.0 152.6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1.3 6.1 58.8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7.9 19.9 77.3

金属制品业 72.4 27.4 130.1

通用设备制造业 51.5 19.9 68.7

专用设备制造业 168.7 111.7 119.2

汽车制造业 21.5 20.3 8.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30.7 15.2 20.6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9.4 9.2 25.1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0.8 0.2 1.6

仪器仪表制造业 1.4 0.4 1.7

其他制造业 3.2 1.6 6.1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1.6 0.5 1.7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1.2 0.3 2.3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0.1 0.0 0.2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7.8 10.7 12.9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38.9 30.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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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详见表 3-4。

表 3-4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饲料 万吨 65.3

精制食用植物油 万吨 81.5

饲料添加剂 万吨 8.9

纸制品 万吨 69.0

涂料 万吨 2.7

化肥（折 100%） 万吨 0.6

化学药品原药 万吨 0.6

中成药 万吨 3.8

塑料制品 万吨 13.8

水泥 万吨 31.87

商品混凝土 万立方米 332.0

铝合金 万吨 3.0

铝型材 万吨 15.3

石油钻井设备 台（套） 106

配电或电器控制设备 万台（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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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能源产品产量

2023年，主要能源产品产量详见表 3-5。
表 3-5 主要能源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天然气 亿立方米 0

发电量 亿千瓦时 1.22

其中：火力发电量 亿千瓦时 1.22

水力发电量 亿千瓦时 0

太阳能发电量 亿千瓦时 0

二、建筑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 642个，比 2018

年末增长 282.1%；从业人员 24448人，比 2018年末减少 10.9%。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642 个，占 100.0%。其

中，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616个，占内资企业的 95.9%；其他有限

责任公司 23个，占 3.5%；国有独资企业 1个，占 0.1%。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 24448 人，占

100.0%。其中，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20524人，占内资企业的 83.9%；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019 人，占 12.3%；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889

人，占 3.6%（详见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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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642 24448

内资企业 642 24448

国有独资公司 1 9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616 20524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3 3019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1 889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 1 7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房屋建筑业占 29.9%，土木工程建

筑业占 16.8%，建筑安装业占 8.4%，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

筑业占 44.9%。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房屋建筑业占 38.6%，土

木工程建筑业占 25.7%，建筑安装业占 5.3%，建筑装饰、装修

和其他建筑业占 30.4%（详见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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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642 24448

房屋建筑业 192 9440

土木工程建筑业 108 6288

建筑安装业 54 1302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288 7418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247.3 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131.9%；负债合计 198.0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155.7%。

2023年，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48.0亿元，

比 2018年增长 70.8%（详见表 3-8）。

表 3-8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247.3 198.0 148.0

房屋建筑业 25.3 16.2 20.0

土木工程建筑业 211.7 176.9 105.9

建筑安装业 2.4 1.2 4.9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7.9 3.7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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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

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号）确定，包括

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

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2]规模以上工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

单位。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

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 2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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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汉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四号）
——第三产业基本情况之一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市第三产业中批发和

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批发和零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22650个，从

业人员 30413人，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101.2%和 93.2%。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批发业占 85.8%，零售业

占 14.2%。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批发业占

90.5%，零售业占 9.5%（详见表 4-1）。

2
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

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

的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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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2650 30413

批发业 2275 27531

农、林、牧、渔产品批发 141 1522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323 3769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139 1254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21 267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213 4086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774 9221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309 3850

贸易经纪与代理 7 63

其他批发业 348 3499

零售业 375 2882

综合零售 15 214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48 333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35 245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30 153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104 745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销售 80 658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26 251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21 150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16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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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9.8%，港澳台

投资企业占 0.1%，外商投资企业占 0.1%。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99.8%，

港澳台投资企业占 0.1%，外商投资企业占 0.0%，其他统计类别占

0.1%（详见表 4-2）。

表 4-2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2650 30413

内资企业 2646 30364

港澳台投资企业 3 33

外商投资企业 0 0

其他统计类别 1 16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262.7亿元，

比 2018年末增长 127.4%；负债合计 183.8亿元，比 2018年末增

长 132.6%。

2023 年，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531.1亿元，比 2018年增长 213.5%（详见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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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262.7 183.8 531.1

批发业 246.5 172.4 413.1

农、林、牧、渔产品批发 10.1 7.4 11.5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12.6 6.2 38.3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4.9 2.5 9.9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0.6 0.2 1.7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21.8 13.1 44.9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165.2 126.3 234.3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13.3 6.6 29.2

贸易经纪与代理 0.2 0.1 0.4

其他批发业 17.8 10 42.9

零售业 16.2 11.4 118

综合零售 0.9 0.7 1.5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0.7 0.3 1.5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0.5 0.2 1.1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0.3 0.2 0.7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1.5 0.6 3.4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销售 1.9 0.8 5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0.6 -0.1 1.5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0.3 0.1 0.6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9.5 8.6 102.7

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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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共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

位 164 个，从业人员 3488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100%和

102.8%（详见表 4-4）。

表 4-4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8.2%，港澳台投资企业占 1.2%，外商投资企业占 0.6%。

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

企业占 98.9%，港澳台投资企业占 0.1%，外商投资企业占 1.0%

（详见表 4-5）。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64 3488

铁路运输业

道路运输业 120 2740

水上运输业

航空运输业

管道运输业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35 557

邮政业 9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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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64 3488
内资企业 161 3451
港澳台投资企业 2 2
外商投资企业 1 35
其他统计类别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

计 36.8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152.9%；负债合计 17.6亿元，

比 2018年末增长 190.9%。

2023 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

营业收入 23.4亿元，比 2018年增长 212.4%（详见表 4-6）。

表 4-6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36.8 17.6 23.4

铁路运输业

道路运输业 16.8 3.6 15.8

水上运输业

航空运输业

管道运输业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19.6 13.9 6.7

邮政业 0.4 0.1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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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住宿和餐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共有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 163 个，

从业人员 2154人，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103.8%和 22.5%。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住宿业占 37.4%，餐饮业

占 62.6%。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住宿业占

44.1%，餐饮业占 55.9%（详见表 4-7）。

表 4-7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63 2154

住宿业 61 949

旅游饭店 9 312

一般旅馆 43 581

民宿服务 4 25

露营地服务 2 10

其他住宿业 3 21

餐饮业 102 1205

正餐服务 88 1105

快餐服务 2 17

饮料及冷饮服务 6 38

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 0 0

其他餐饮业 6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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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100%，港澳

台投资企业占 0%，外商投资企业占 0%。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100%，港澳台投资企业占 0%，外商投资企业占 0%（详见表 4-8）。

表 4-8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63 2154

内资企业 163 2154

港澳台投资企业 0 0

外商投资企业 0 0

其他统计类别 0 0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6.52亿元，

比 2018年末减少 2.4%；负债合计 3.56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47.4%。

2023年，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4.06

亿元，比 2018年增长 18.1%（详见表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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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四、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共有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

业法人单位 156个，从业人员 1924 人，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122.9 %和 244.2%（详见表 4-10）。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6.52 3.56 4.06

住宿业 1.78 0.49 0.44

旅游饭店 1.09 0.64 1.06

一般旅馆 0.16 0.02 0.06

民宿服务 0.01 0.01 0.04

露营地服务 0.10 0.02 0.02

其他住宿业 3.38 2.38 2.44

餐饮业 3.29 2.36 2.20

正餐服务 0.01 0.00 0.03

快餐服务 0.03 0.01 0.08

饮料及冷饮服务 - - -

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 0.05 0.01 0.13

其他餐饮业 1.78 0.49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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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56 1924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1 6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25 311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30 1607

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

企业占 100.0%，港澳台投资企业占 0.0%，外商投资企业占 0.0%。

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中，内资企业占 100.0%，港澳台投资企业占 0.0%，外商投资企

业占 0.0%（详见表 4-11）。

表 4-11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56 1924

内资企业 156 1924

港澳台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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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资产总计 5.0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231.1%；负债合计 1.9

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211.5%。

2023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

年实现营业收入 13.6亿元，比 2018年增长 493.4%（详见表 4-12）。

表 4-1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5.0 1.9 13.6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0.1 0.1 0.1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0.7 0.3 2.3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4.2 1.5 11.2

五、房地产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国共有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 349个，比 2018

年末增长 115.4%。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 92 个，物业管理企

业87个，房地产中介服务企业107个，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33.3%、

128.9%和 189.2%。

2023年末，全国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5260人，比

2018年末增长 86.1%。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 1489 人,比 2018

年末下降 22.2%；物业管理企业 2152 人，房地产中介服务企业 967

人，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289.2%和 437.2%（详见表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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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49 5260

房地产开发经营 92 1489

物业管理 87 2152

房地产中介服务 107 967

房地产租赁经营 63 652

其他房地产业

在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100%，港澳台投资

企业占 0%，外商投资企业占 0%。

在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100%，港

澳台投资企业占 0%，外商投资企业占 0%（详见表 4-16）。

表 4-16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房地产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49 5260

内资企业 349 5260

港澳台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全国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647.69 亿元，

比 2018年末增长 71.8%。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 317.7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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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企业 5.94 亿元，房地产中介服务企业 5.10亿元，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50.5%、873.8%和 2328.6%。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

位负债合计 333.71 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15.3%。

2023年，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69.3 亿元，

比 2018年增长 141.0%（详见表 4-17）。

表 4-17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647.7 333.7 69.3

房地产开发经营 317.8 305.2 38.4

物业管理 5.9 1.0 5.2

房地产中介服务 5.1 4.4 4.7

房地产租赁经营 318.9 23.1 21.0

其他房地产业

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1400

个，从业人员 12116人，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244%和 117.8%。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租赁业占 11.8%，商

务服务业占 88.2%。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中，租赁业占 18.2 %，商务服务业占 81.8%（详见表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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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400 12116

租赁业 165 2204

商务服务业 1235 9912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100.0%，

港澳台投资企业占 0.0%，外商投资企业占 0.0%。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100.0%，港澳台投资企业占 0.0%，外商投资企业占 0.0%（详见

表 4-19）。

表 4-19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400 12116

内资企业 1400 12116

港澳台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其他统计类别

（二）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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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末，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268.2

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172.8%。其中，租赁业企业法人单位资

产总计 10.2亿元，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258.0亿元，

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136.1%和 174.6%。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

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162.1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160.5%。

2023 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

入 54.4亿元，比 2018年增长 387.9%（详见表 4-20）。

表 4-20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268.2 162.1 54.4

租赁业 10.2 6.4 12.7

商务服务业 258.0 155.7 41.7

注释：

[1]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

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 号）确定，包括

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

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2]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

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 2 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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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汉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五号）
——第三产业基本情况之二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市第三产业中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共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法人单位 454

个，从业人员 6661人，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230.5 %和 236%。

其中，企业法人单位 454个，从业人员 6661人，分别比 2018年

末增长 230.5%和 236%（详见表 5-1）。

表 5-1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454 6661
研究和试验发展 47 501
专业技术服务业 163 3315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244 2845

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9.3%，港澳台投资企业占 0.2%，外商投资企业占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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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

业占 97.6%，港澳台投资企业占 2.1%，外商投资企业占 0.3%（详

见表 5-2）。

表 5-2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454 6661

内资企业 451 6498

港澳台投资企业 1 140

外商投资企业 2 23

其他统计类别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22.6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397.8%；负债合计 10.5 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193.3%。

2023 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

业收入 41.8亿元，比 2018年增长 3566.7%（详见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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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22.6 10.5 41.8
研究和试验发展 1.6 0.7 3.4
专业技术服务业 13.8 6.8 21.4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7.2 3.0 17.0

二、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共有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法人单

位 67个，从业人员 1849人，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4.7%和增长

191.2%。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9个，比 2018年末

增长 200%；从业人员 730人，比 2018年末增长 848.1%。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企业法人单位资

产总计 2.1亿元，比 2018 年末下降 2.3%；负债合计 0.8 亿元，

比 2018 年末下降 10.1%。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4.2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122.2%。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33.3亿元，比 2018年

末增长 17426.3%。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14.1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9971.4。

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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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末，全市共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

人单位 186个，从业人员 1495人，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126.8%

和 125.8%（详见表 5-4）。

表 5-4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86 1495
居民服务业 89 628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64 513
其他服务业 33 354

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占 100%。

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

内资企业占 100.0%（详见表 5-5）。

表 5-5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

产总计 2.0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55.0%；负债合计 0.9亿元，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86 1495
内资企业 186 1495
港澳台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其他统计类别



- 46 -

比 2018 年末增长 38.5%。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5.6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413.8%（详见表 5-6）。

表 5-6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2.0 0.9 5.6
居民服务业 0.9 0.4 2.4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0.8 0.3 2.0
其他服务业 0.3 0.2 1.2

四、教育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教育法人单位 219个，从业人员 15709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52.1%和 75.1%。其中，行政事业及

非企业法人单位 111个，从业人员 14122人，分别比 2018年末

增长 30.6%和 78.4%。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教育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9.8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104.2%；负债合计 5.8亿元，比 2018年末下降 4.8%。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6亿元，比 2018年增长 104.5%。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118.1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34.9%。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62.6亿元，比 2018年

增长 129.1%。

五、卫生和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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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共有卫生和社会工作法人单位 131 个，从

业人员 6097人，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74.7%和 45.3%。其中，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39 个，比 2018 年末下降 15.2 %；

从业人员 4222人，增长 39.9%。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卫生和社会工作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3.7亿元，

比 2018年末增长 56.8%；负债合计 2.5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113.7%。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7亿元，比 2018年增长 33.1%。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22.9亿元，比 2018年

末增长 117.1%。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11.6亿元，比 2018年增

长 46.8%。

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法人单位 225个，

从业人员 2466人，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31.6%和 87.1%。其中，

企业法人单位 16 个，从业人员 832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0.0%和 79.3%。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2.5

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29.5%；负债合计 0.9亿元，比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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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增长 55.2%。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6.0亿元，比 2018年增长 80.7%。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8.2 亿元，比 2018 年

末增长 147 .0%。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1.0亿元，比 2018年增

长 16.3%。

七、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023 年末，全市共有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法人

单位 493 个，比 2018年末下降 15.7%；从业人员 10382人，增

长 40.9%。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73.6

亿元，比 2018年增长 208.6%。

注释：

[1]本公报中的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不包括执行企业会计制

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

人单位。

[2]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

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号）确定，包括

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

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

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 2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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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汉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六号）
——部分新兴产业发展情况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等新兴产

业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

（一）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2023 年末，广汉市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的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法人单位349个4，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12.2%。

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1个，占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法

人单位的 2.0%；高端装备制造业 4个，占 8.2%；新材料产业 10

个，占 20.4%；生物产业 27 个，占 55.1%；新能源汽车产业 1

个，占 2.0%；新能源产业 1个，占 2.0%；绿色环保产业 3个，

占 6.1%；航空航天产业 2个，占 4.1%；海洋装备产业 0个，占

0.0%。

（二）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2023 年末，全市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活动的规模以上服务

3
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

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

的法人单位。

4
部分企业从事多个工业战略新兴产业领域生产活动，故工业战略新兴产业 8 大领域企业法人单位数量之和大于

从事战略新兴产业生产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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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企业法人单位 6个，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15.0%。

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2个，占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

法人单位的 33.3%；数字创意产业 1个，占 16.7%。

二、高技术服务业

2023年末，全市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9

个，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22.5%。其中，信息服务

2个，占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22.2%；专业技

术服务业的高技术服务 3个，占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

单位的 33.3%。

2023 年，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

业收入 5.75 亿元，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的

0.3%。

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2023 年末，全市共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 327

个，从业人员 3936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28.5亿元。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数字产品制造业 43

个，占 13.2%；数字产品服务业 24个，占 7.3%；数字技术应用

业 160个，占 48.9%；数字要素驱动业 100个，占 30.6%。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数字产品制

造业 790 人，占 20.1%；数字产品服务业 201 人，占 5.1%；数

字技术应用业 1965 人，占 49.9%；数字要素驱动业 980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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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中，数字产品制

造业 6.5 亿元，占 5%；数字产品服务业 1.2 亿元，占 0.9%；数

字技术应用业 13.8 亿元，占 10.8%；数字要素驱动业 107.06 亿

元，占 83.3%。

四、文化及相关产业

2023 年末，全市共有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 574 个，从

业人员 8417人，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39.7%和 61.2%；资产总

计 56.9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174.9%。

2023 年末，全市共有经营性文化产业法人单位 526 个，从

业人员 7477人，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53.3%和 61.0%；资产总

计 48.6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184.2%；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55.4

亿元，比 2018年增长 139.8%。

2023 年末，全市共有公益性文化事业（含社团）法人单位

48个，从业人员 940人，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9.1%和 62.3%；

资产总计 8.3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137.1%；本年支出（费用）

1.3亿元，比 2018年增长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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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战略性新兴产业：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号）的精神和国家统计局制定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目录（2023）》确

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

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

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

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源产业、绿

色环保产业、航空航天产业、海洋装备产业、数字创意产业、相关服务业

等领域。

[2]规模以上工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

单位。

[3]高技术制造业：按照《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7）》，

高技术制造业是指国民经济行业中 R&D投入强度相对高的制造业行业，

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

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信息化学品制造等 6

大类。

[4]规模以上服务业：是指年营业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

位，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个行业门类和卫生行业大类；年营业收入

10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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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业，教育 3个行业门类，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

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4个行业小类；年营业收入 500万元及以上服

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个行业门类，以及社会工作行业大类。

[5]高技术服务业：按照《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分类（2018）》，

高技术服务业是采用高技术手段为社会提供服务活动的集合，包括信息服

务、电子商务服务、检验检测服务、专业技术服务业的高技术服务、研发

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服务、环境监测及

治理服务和其他高技术服务等 9大类。

[6]数字经济：按照《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

数字经济产业范围包括 01数字产品制造业、02数字产品服务业、03数字

技术应用业、04数字要素驱动业、05数字化效率提升业等 5个大类。其

中，01-04大类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是指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字技

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以及完全依赖于数字技术、数据

要素的各类经济活动。

[7]文化及相关产业：根据《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文化

及相关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

集合。范围包括：一是以文化为核心内容，为直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

进行的创作、制造、传播、展示等文化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

动。具体包括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文化传播渠

道、文化投资运营和文化娱乐休闲服务等活动；二是为实现文化产品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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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活动所需的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装备生产和文化消费终端生

产（包括制造和销售）等活动。

[8]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

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 2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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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汉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七号）
——分区域单位和从业人员情况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市分区域的第二产业

和第三产业单位及从业人员基本情况公布如下：

一、分区（市、县）单位情况

（一）单位情况

2023 年末，广汉市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法人单

位 10630个，比 2018年末增加 5133个，增长 93.4%；产业活动

单位 11497个，增加 5243个，增长 83.8%。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雒城街道 1981个，占

18.7%；汉州街道 2123个，占 20.0%；金雁街道 1405个，占 13.2%；

三水镇 342个，占 3.2%；连山镇 414个，占 3.9%；高坪镇 418

个，占 3.9%；向阳镇 1430个，占 13.5%；小汉镇 568个，占 5.3%；

金轮镇 461个，占 4.3%；金鱼镇 362个，占 3.4%；南丰镇 339

个，占 3.2%；三星堆镇 787个，占 7.4%。

按地区分组的单位情况详见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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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按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数和产业活动单位数

法人单位 产业活动单位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合计 10630 100.0 11497 100.0

雒城街道 1981 18.7 2299 20.0

汉州街道 2123 20.0 2253 19.6

金雁街道 1405 13.2 1539 13.4

三水镇 342 3.2 363 3.2

连山镇 414 3.9 444 3.9

高坪镇 418 3.9 449 3.9

向阳镇 1430 13.5 1477 12.8

小汉镇 568 5.3 604 5.2

金轮镇 461 4.3 502 4.4

金鱼镇 362 3.4 386 3.4

南丰镇 339 3.2 358 3.1

三星堆镇 787 7.4 823 7.1

（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广汉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共有从业

人员 239614人，比 2018年末增加 78079人，增长 48.3%。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

地区是：汉州街道 61284人，占 25.6%；雒城街道 38343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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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金雁街道 29627人，占 12.4%。

按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情况详见表 7-2。

表 7-2 按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人） 其中：女性（人）

合计 239614 87003

雒城街道 38343 16398

汉州街道 61284 19908

金雁街道 29627 10842

三水镇 7338 2734

连山镇 9082 3211

高坪镇 4779 1951

向阳镇 29083 9217

小汉镇 17441 5439

金轮镇 4798 2244

金鱼镇 12029 4596

南丰镇 9020 3596

三星堆镇 16790 6867


	 

